
时间 工作内容 注意事项

9月 18日

资助辅导员下发本年度资助对象认定工

作通知，各年级团总支务必及时转发通

知，并落实各班级资助委员通知到位。

认定申请将在浙江省学生资助“一窗受理”平台进行，各年级资助对象学生务必认真学

习《学生操作手册(学生资助对象认定)》。

9月 19日

下午 2点前

资助委员组织资助对象认定工作会议，

与班主任、党员领航员共同商议成立本

班级认定评议小组，填写《信息工程学

院认定评议小组名单 - 模板》后，交给

各年级团总支处。

请各班级严格按照《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办法》要求，成立认定评议小组。

1. 各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由班主任任组长，班级资助委员或学生代表（班长、团支书以及

其他班委）为成员，负责本班级（专业或年级）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认定评议小组

成员中，学生代表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班级总人数的 20%。

2. 若出现认定评议小组中的学生成员自己本身就要申请资助对象认定的情况，为确保公

平公正，该学生不得作为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不能负责该班民主评议工作。（例：若

某班资助委员张三自己想申请资助对象认定，则张三不能作为该班认定评议小组成

员，不能负责该班民主评议工作，请领航员或者其他班委代职。）

9月 19日

下午 5点前

各年级团总支收齐本年级所有班级的认

定评议小组名单，并归纳到一张 excel表

格中（模板参见团总支群图片），发送

至 834171563@qq.com。

各年级团总支收齐认定评议小组名单时，务必再三和所有班级确认：

1. 不存在认定评议小组中的学生成员自己本身就要申请资助对象认定的情况；

2. 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成员应不少于班级总人数的 20%。



9月 20日
认定工作组和认定评议小组人员名单和

工作程序在学院适当范围内公示

9月 21日

—10月 11日

各班级认定评议小组参照学校认定标准

完成民主评议，初步提出本班级认定名

单及类别，报各年级辅导员审核。

1. 各班级资助委员联系本班级班主任、党员领航员和学生代表，确定民主评议会议时间

地点；（班主任务必到场参加）

2. 资助委员组织开展民主评议会议，认定评议小组所有成员仔细阅读所有资助对象申请

学生材料，严格按照学校要求，参照学生资助对象认定标准（见《浙江工业大学本科

学生资助管理办法》第六、七、八条），由班主任主导主持分析，初步提出本班级认

定名单及类别；

3. 资助委员会前打印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资助对象班级民主评议会议登记表》和《班

级（年级）认定评议小组记录表》纸质稿，开会时填写好，并经所有小组成员签字确

认无误后，于 10 月 10 日下午 5 点前交给年级团总支；

4. 注意：会议请注意保密，保护学生隐私，交材料给团总支时也务必亲手交给团总支本

人，团总支请用档案袋封装本年级所有民主评议材料，收齐后于 10 月 11 日上午 11

点前交给各年级辅导员。（档案袋请到资助辅导员处领取；新生团总支请联系新生辅

导员领取档案袋）



10月 12日—

10月 16日

各年级辅导员需结合民主评议结果再次

进行审核，并确认无误后，登录系统在

线提交至学院审核

1. 各年级辅导员拿到本年级民主评议材料后务必注意保管，登录系统参照班级民主评议

结果进一步审核申请材料，并在确认无误后在线提交至学院审核。

2. 各年级辅导员请于 10月 16日上午 11点前审核完毕，完成系统提交，并将民主评议

材料交至资助辅导员处留档。

10月 17日—

10月 22日

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确定名单，并在本

学院适当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

学院认定工作组召开学院认定工作组评议会议，审核确定名单，完成学生资助对象认定在

线评审，完成所有年级学生认定结果系统报送，并将认定结果在学院适当范围内公示。

公示材料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公示期结束及时去除相关公示信息。如有

异议，各学院认定工作组应在接到异议材料的 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10月 23日前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汇总和审核

全校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结果，报学校学

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